
校外校友商品展示中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1条 总则 
（一）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积极响应国家创新创业政策号召，展示我校校友创业风采，激发我校学生创新创业热情，发挥职业教育特色优势，助推在校生创新创业，特建设福职院校友商品展示中心（校外）。为规范校友商品展示中心及入驻企业的管理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（2） 校外校友商品展示中心由福州学院校友会全面负责，为学校的办学成果、校友自主研发和省市代理的产品提供一个展示区域，扩大对学校的宣传，为校友间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。
第二条 校友企业入驻要求
（一）承办校友企业愿意为校友商品展示中心做贡献，提供空闲场地。承办、入驻校友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、法人复印件等相关材料。
（二）承办、入驻校友企业应遵守和执行国家有关制度，守法经营，遵守和执行中心有关规章制度。严格履行本办法，积极支持、协助、配合开展各种服务工作。
（三）承办、入驻校友企业注意公共卫生和使用场所的整洁，加强防范，做好治安、消防等安全工作。
（四）承办、入驻校友企业应利用展示中心进行与申请内容相符的经营管理活动，不得在该场所从事与申请项目无关的活动。
第三条 展示中心工作
（一）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友会负责校友企业信息收集、发布及审核。
（二）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友会负责指导、监督。
（三）承办校友企业需规范展示校友企业商品，整合分类，定期调整及更新展出商品。
（四）承办校友企业需配合校友会宣传联络工作，服务、接待校友，积极宣传学校办学成果及入驻校友企业文化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四条 其他
（一）校友企业变更、歇业、停业等行为，应报送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友会备案。
（二）本管理办法自2019年8月31日起执行，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校友会负责解释。

